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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文 件
苏环办〔2018〕496号

关于印发省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

重点监管企业名录的通知

各设区市环境保护局：

根据《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江苏

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行动实施方案要求，经筛选，确定了

省级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排放重点监管企业名单1422家。现

将《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监管企业名录（第一批）》（附

件1）印发给你们。请加强对VOCs排放重点监管企业废气治理情

况的评估和监测，并督促重点监管企业按照江苏省VOCs重点监

管企业综合治理要求（附件2），开展“一企一策”、治理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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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和监测监管工作。

附件：1. 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监管企业名单（第

一批）

2. 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治理

要求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
2018年12月15日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8年12月15日印发




